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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科技大学辅导员年度考核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科学评价辅导员的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，充分发挥

考核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不断提升辅导员履职能力，根据《内蒙

古科技大学辅导员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辅导员工作考核依据辅导员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，

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坚持定性与定量、

过程与结果、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体在岗专职辅导员。兼职辅导员工

作参照本办法进行评议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和方式

第四条 辅导员年度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，由党委

学生工作部会同各学院共同组织实施。学校成立由学生工作指导

委员会参加的辅导员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学生工作的校

领导任组长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。学院成立辅导员

工作考核小组，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任组长，由学院领导班

子成员、相关科室负责人共同参加，具体负责本学院辅导员工作

考核的实施。

第五条 考核包括：个人自评、学生评议、班主任评议、学院

考核和部门考核五个部分，其中辅导员自我评价占 10%、学生评价

占 40%、班主任评价占 10%，学院考核占 20%、部门考核占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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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辅导员工作考核内容及程序：

（一）自我评价：辅导员对照工作职责，开展自我评价，并向

学院提交相关支撑材料。

（二）学生评价：学生工作部组织学生对辅导员年度工作进行

评价，其中参与率不得低于包联学生数的 50%。

（三）班主任评价：学生工作部组织辅导员包联班级对辅导员

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评价。

（四）学院考核：学院考核由学院考核小组评议和辅导员互评

两部分组成，各占 50%。

（五）部门考核：学生工作部根据辅导员工作制度执行情况、

学风建设情况、班情熟知情况、学生奖惩情况、参加业务培训情

况、参加会议及活动情况等开展评议，重在考察爱岗敬业和工作

实绩。

第三章 考核结果及其应用

第七条 专职辅导员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

不合格四个等级，其中优秀等次名额不超过参加测评人员的 15%。

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学校授予“优秀辅导员”荣誉称号。

（一）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只进行工作评议，不参加等级评定：

1.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未满 1 年的；

2.经组织批准派出学习、培训、挂职交流或借调至其他单位

工作，考核年度在辅导员岗位工作时间不足 5 个月的；

3.因事、因病请假超过 5 个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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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，考核结果不确定为“优秀”：

1.无故不参加辅导员业务培训或工作会议的；

2.无故缺勤学生工作值班或专项任务的；

3.全年累计因病因事（含外出挂职、读博）离开辅导员职岗

位 30 天以上的；

4.包联学生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率高于 2%的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，考核结果确定为“不合格”：

1.在事关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中

央保持一致的；

2.工作作风懒散，纪律松弛，长期懈怠，屡次不能按时完成

组织安排的任务的；

3.学生评价得分低于 60 分的；

4.由于工作不到位，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群体性事件的；

5.评奖评优、组织发展及学生资助等工作中，未坚持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存在营私舞弊，经查证属实的；

6.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及治安或刑事处罚的；

7.年度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的。

第八条 考核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的，学院和学生工作部对

其提醒谈话。取消次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资格。

第九条 考核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，调离辅导员工作岗位，

按学校人事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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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辅导员工作考核纳入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体系，作

为辅导员提职晋升、评奖评优、进修学习和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。

考核结果报送教师工作部备案，并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

第十一条 辅导员工作考核每年进行一次，由教师工作部、

学生工作部联合下发考核工作通知，并协同各学院统一组织实施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考核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内科大发

〔2017〕21 号的《内蒙古科技大学辅导员工作年度考核实施办法》

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内蒙古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2 日印发


